	一、本須知所稱商務活動，係指下列各款：

	（一）
	商務訪問（１３９）。

	（二）
	商務考察（１４０）。

	（三）
	商務會議（１４１）。

	（四）
	演講（１４２）。

	（五）
	商務研習、受訓（１４３）。

	（六）
	履約服務活動（１４４）。

	（七）
	參加商展（１４５）。

	（八）
	參觀商展（１４６）。

	二、適用對象：大陸地區人民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由邀請單位代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來臺從事商務活動：

	（一）
	企業負責人或經理人。

	（二）
	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

	（三）
	上述人員除來臺從事商務研習或受訓者外，得同時申請配偶及直系親屬一人陪同來臺。

	三、邀請單位資格：

	（一）
	本國企業、僑外投資事業年度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公司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本國企業、新設僑外投資事業。

	（二）
	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年度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營運資金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

	（三）
	外國公司在臺辦事處採購實績達一百萬美元。但金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不受採購實績限制。

	（四）
	大陸地區公司在臺分公司年度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營運資金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大陸地區公司在臺分公司。

	（五）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所定之自由港區事業。

	四、邀請單位邀請人數之限制：

	（一）
	設立未滿一年且年度營業額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邀請單位，其每年邀請人數不得超過五十人次。

	（二）
	邀請單位年度營業額為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逾新臺幣五千萬元者，其每年邀請人數不得超過一百人次。

	（三）
	邀請單位年度營業額為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未逾新臺幣一億元者，其每年邀請人數不得超過二百人次。

	（四）
	陪同來臺之配偶及直系親屬，不計入上述邀請單位每年邀請人數之限制數額內。

	（五）
	第一款之邀請單位，不得邀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研習（含受訓）；第二款至第四款之邀請單位，其每年邀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研習（含受訓）人數不得逾各該款人數四分之一。但在臺設有營運總部（須領有經濟部工業局核發之認定函）及在臺設有研發中心（須領有經濟部核發之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六）
	邀請單位每年邀請人數，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特殊需要者，每年得邀請人數不受上開限制（但來臺商務研習或受訓人數維持不變）；其認定原則，由經濟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七）
	陪同來臺之配偶及直系親屬，不計入上述邀請單位每年邀請人數之限制數額內。

	五、應備文件：（申請資料正本一份，影本一份）

	（一）
	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並附最近二吋半身彩色照片一張（得由代申請人填寫並簽名）。

	（二）
	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其他證照或足資證明身分文件影本。

	（三）
	來臺目的計畫書及預定行程表。；以商務研習（含受訓）申請者，請使用商務研習【含受訓】專用計畫書及預定行程表（實務操作以每日四小時為限，夜間、週末及假日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不得排課），其課程表內應明列研習之目標、方式、期間、課程、人數、項目、指導人員、時間配置與進度及研習場所。

	（四）
	團體名冊（二人以上始須檢附）。

	（五）
	邀請函或商務活動相關證明文件

	（六）
	保證書（應由邀請單位業務主管以上人員擔任保證人）。

	（七）
	邀請單位最近之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或外國公司認許（認許事項變更）表或外國公司指派代表人報備（報備事項變更）表或大陸地區公司設立（變更）許可登記事項表影本。但邀請單位於同一年度曾申請大陸地區人士來臺經核准者，得免附。

	（八）
	邀請單位前一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或採購實績證明文件影本。但邀請單位為新設企業或金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或同一年度曾申請大陸地區人士來臺經核准者，得免附。

	（九）
	從事驗貨、售後服務、技術指導等履約活動者，應檢具該契約書影本。

	（十）
	申請人在職證明正本。

	（十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補正之文件。

	（十二）
	證照費：

	
	1、
	單次及逐次加簽證：新臺幣600元。

	
	2、
	二年以下效期多次入出境證：新臺幣1000元。

	
	3、
	三年效期多次入出境證：新臺幣2000元。

	（十三）
	填妥收件人姓名及住址之掛號回郵信封（自取者免附）

	（十四）
	委託書（代申請人非邀請單位負責人者，均須附委託書。委託書之委託人欄位蓋邀請單位印信或公司章及負責人章並黏貼受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如受託人係代辦業者，應加蓋公司印信或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六、申請方式：應於預定行程十個工作天前代為申請。其申請方式如下：

	（一）
	申請人在大陸地區者：由邀請單位代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本署）申請。

	（二）
	申請人在第三地區者：以分開送件方式，由申請人檢附入出境申請書、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其他證照或足資證明身分文件）影本、在職證明、來臺目的計畫書及預定行程表，（如行程急迫請另備具上揭文件之電子檔），向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政府授權機構申請並繳交證照費；邀請單位另檢具第五點所有應備文件一式二份及駐外館處收據影本，代向本署申請（證照費由申請人於海外送件時繳交）。

	（三）
	申請人在第三地區，但該地區無駐外館處者，得由邀請單位代向本署申請。

	七、遺失補發：

	
	已取得入出境許可證，因故遺失或毀損者，得申請遺失補發。

	（一）
	應備文件：申請書、證件遺失或毀損說明書、證照費600元。

	（二）
	辦理天數：5個工作天。

	八、申請更正證件：

	
	如因申請資料誤填，造成證件製發錯誤，需申請更正。

	（一）
	應備文件：申請書、更正說明書、證照費600元。

	（二）
	辦理天數：5個工作天。

	九、停留期間及注意事項：

	（一）
	從事商務訪問、商務考察、商務會議、演講、參加商展及參觀商展者，由本署依活動行程予以增加五日，其停留期間自入境翌日起算，不得逾一個月。

	（二）
	從事商務研習（含受訓）者，其停留期間自入境翌日起算，不得逾一個月。但邀請單位在臺設有營運總部（須領有經濟部工業局核發之認定函）及在臺設有研發中心（須領有經濟部核發之證明文件）者，其停留期間自入境翌日起算，不得逾三個月。

	（三）
	從事驗貨、售後服務、技術指導等履約活動者，其停留期間自入境翌日起算，不得逾三個月。

	（四）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活動，來臺日期或行程如有變更，邀請單位應於申請人入境前或行程變更前檢具確認行程表，送本署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五）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從事商務活動之原因消失者，應自原因消失之翌日起三日內出境（尚未入境者，不予許可其入境），本署得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其眷屬亦同。

	十、許可證種類及其效期： 

	（一）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活動者，發給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其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算為三個月；因故未能於有效期間內入境者，得於有效期間屆滿前後1個月內，填具延期申請書，檢附單次入出境許可證，申請延期1次，其有效期間，自原期間屆滿之翌日起3個月。

	（二）
	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
經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得發給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其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一年或三年。

	（三）
	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活動，而該大陸地區人民或其邀請單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得發給多次入出境許可證，其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算一年至三年：

	
	１.
	邀請單位年度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２.
	邀請單位屬於第五條第五款之自由港區事業。

	
	３.
	受邀人為旅居海外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

	
	４.
	受邀人為大陸地區年度營業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以上企業之負責人或經理人。

	十一、變更行程：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活動，來臺日期或行程如有變更，邀請單位應於申請人入境前或行程變更前檢具確認行程表，送主管機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得以傳真02-23886022 / 23892403或正本行文方式送達）

	十二、延期：

	（一）
	延期條件：因本身疾病、災變或其他特殊事故情形者，本署得酌予延期。

	（二）
	延期停留：前項情形經本署同意者，得酌予延期，期間不得逾一個月。

	（三）
	應備文件：

	
	１、
	延期申請書。

	
	２、
	入出境許可證。

	
	３、
	延期計畫書及行程表。

	
	４、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５、
	延期費新臺幣三百元。


